屏東縣土庫國小差勤管理辦法            96.08.23  訂定
 103.09.01 修正
1、 依據：1.91.3.18行政院及考試院會同修正發布的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2. 教育部95.05.08台參字第0950062083C號令
          3. 95.05修訂屏東縣立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

          4.教育部99年7月30日台人(二)字第0990124376號函。

          5.102.7.11屏府人考字第10220418300號函。

二、本校教職員每週出勤時數以四十小時為原則，行政人員應依規定時間親自辦理簽到(退)手續。
三、本校依規定教職員工上下班時間為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校長權責另有規定除外）。在規定出勤時間開始十分鐘後未到者為遲到，二十分鐘後未到者為曠職，下班時間十分鐘前離開者為早退，二十分鐘前離開者為曠職；遲到、早退五次以曠職半日論。

四、本校為符合教學需求，增加行政服務效能，增列中午時段，或應業務需要延長工作時間，並列為延長服務時間，當事人採加班補休或減少寒暑假到班時間方式辦理。

五、校校教職員工因公得請公假。

六、本校教職員工因事、因病或其他原因得以請假，並得兼顧學生課業及安全，請假類

    別及其相關規定依教師請假規則及屏東縣立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

   辦理
七、請假程序：
請假人員應填具請假卡，經核准完成請假程序後，始得離開任所(如有導護工作請一併找到代理人)。
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七、本要點經校長核可後實施。

    承辦：  鄭  O  O        主任：  林  O  O         校長：林  O  O
